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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

聘请第三方机构等相关行为的意见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廉政建设要求，净化资本市场生

态环境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,现就进一步规范证券公司

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有偿聘请各类第三方机构和个人等相关行

为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证券公司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制定

的各项规章，切实增强廉政风险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,禁止通过

各种形式进行利益输送、商业贿赂等行为。

二、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内控机制，全面提升合规风控水

平，严格履行背景调查、合同审查、费用审批等流程,强化对在

投资银行类业务中有偿聘请各类第三方机构和个人等行为的管

控力度，确保相关聘请行为合法合规。

三、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执业过程中可以聘请会计师

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、资产评估机构等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必要

的专业服务。证券公司应恪守勤勉尽责义务，根据法规规定和客

观需要合理使用第三方机构服务，证券公司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

不因聘请第三方机构而减轻或免除。

如存在上述聘请情形的，证券公司向中国证监会、沪深交易

所、全国股转公司等提交各类投资银行类项目申请（以下简称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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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申请）时，应在发行保荐书、独立财务顾问报告、主承销商核

查意见、主办券商推荐工作报告或证券公司出具的其他文件（以

下简称披露文件）中披露第三方机构的基本情况、资质资格和具

体服务内容。

四、除前款规定情形外，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直接

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，项目申请时应在披露文件

中披露聘请的必要性，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基本情况、资格资质、

具体服务内容和实际控制人（如有），以及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个

人的定价方式、实际支付费用和支付方式。

五、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不存在各类直接或间接有

偿聘请第三方机构或个人行为的，应在项目申请时提交不存在相

关聘请行为的承诺函。

六、证券公司应对投资银行类项目的服务对象进行专项核

查，关注其在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资产评估机构、评级

机构等该类项目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之外，是否存在直接

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行为，及相关聘请行为

是否合法合规。证券公司应就上述核查事项发表明确意见。

七、本意见所称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是指承销与保荐、

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、公司债券受托管理、非上市公众公

司推荐和其他具有投资银行特性的业务，如资产证券化。基金公

司子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参照本意见执行。

八、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
